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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次別：108 年第 1 次會議 

二、時間：108 年 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

三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 4 樓 401 會議室 

四、主席：黃召集人碧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怡潔 

五、出席委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六、報告事項 

(一)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。 

委員建議事項： 

陳委員艾懃： 

建議工作計畫表內之「期程目標」第1年、第2年及第3年，修正

為108年、109年及110年，明確規範精進項目執行年度。 

結論： 

108年工作計畫「工作摘要」欄，關於期程目標部分，請依外聘

委員建議統一修正為實際執行年度別，以符明確，餘洽悉。 

(二)107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。 

委員建議事項： 

李委員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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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成果報告第伍項「性別統計及分析」，列載之性別統計指標及

性別統計分析資料，內容包含歷年資料，既係年度計畫執行成

果報告，建議聚焦 107 年度。 

2、成果報告第捌項「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

(四大主軸)」之具體策略，推展重點項目之工作期程內容，關於

「每年」或「逐年」文字用語建議修改為執行年度，較能清楚

呈現展望未來各近程、中程、長程計畫精進作為之時間軸。 

黃委員煥榮： 

各計畫內含部分性別平等元素之項目，建議以其占全案之比例

估算性別預算，合理反應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所投入之經費，避免浮

報。 

陳委員艾懃： 

1、以創業核貸為例，建議計畫可從性別意涵設定保障弱勢性別權

益之加分元素，或者申貸成功率之原因探討，促進計畫執行成

效。 

2、關於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部分，以往普遍均著重在參與人數，

量的統計面向，建議未來應朝質性面向，如講座議題討論或滿

意度回饋，以提升統計分析之實效。 

3、企業友善家庭優良方案，建議獲獎企業可成為推動性別平等措

施之種子，再與社區資源結合延伸擴展，另建議以案例分享方

式，鼓勵其他企業參考跟進，未來均可成為推動性別友善職場

之精進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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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請公有市場訂定哺(集)乳室使用管理相關辦法，以建立性別平

權之友善管理機制。 

結論： 

107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，請依外聘委員建議事項修正項目及

文字，餘洽悉。 

七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商企劃科、招商

科、公司登記科 

案由：「新北『好』創業─引領時代女性創業潮流」、「新北市青年創業貸

款利息補貼計畫」及「性別友善職場 He for She」等 3 項計畫性別影

響評估作業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新北市政府 107 年至 110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

辦理。 

二、檢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各 1 份。 

委員建議事項： 

李委員萍： 

為避免性別影響評估案審查困擾，請預先告知參與性別影響評估之

內、外部性別平等專家學者，依現行相關規定，性別影響評估案，依程

序仍須提經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，以完備評估審查程序。另經專

案小組審查之性別影響評估案，提案單位仍應將審議結果，回饋參與評

估個案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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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煥榮： 

「性別友善職場 He for She」計畫內容係以建構女性友善職場為主

軸，且其設計元素並非限定 LGPT 特殊族群，建議計畫名稱修改為「女

性友善職場」，以期名實相符。 

陳委員艾懃： 

「新北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」之計畫內容，建議再補充貴

局核貸率問題之實際操作面與因應措施，完整呈現未來推動友善創業貸

款之政策。 

決議： 

1、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時，請秘書室完整告知程序參與之性別平等專家

學者相關審查程序，並請轉知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最後審議結果，以表

尊重。 

2、「新北『好』創業─引領時代女性創業潮流」照案通過；「新北市青

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」請依外聘委員建議補充計畫內容；「性別

友善職場 He for She」案，計畫名稱修正為「女性友善職場」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市場處 

案由：「Pretty market, beauty loves it─營造潔淨、舒適、安全之公有市場哺

乳室」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新北市政府 107 年至 110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

辦理。 

二、檢附工作計畫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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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建議事項： 

黃委員煥榮： 

建議參考歷年哺(集)乳室實際使用率，再進行效益評估，以有限資

源，達成最大使用效益。 

陳委員艾懃： 

1、與 107 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案相同建議，請公有市場訂定哺(集)

乳室使用管理相關辦法，以建立性別平權之友善管理機制。 

2、關於公有市場環境改善後，預期可吸引攤商進駐意願，建議哺(集)

乳室使用對象可再加入女性攤商，以提升本計畫使用比例之預期效

益。 

3、未來哺(集)乳室設施、設備有新增修繕時，建議可利用商圈活動之

機會廣為宣傳，以提升設施、設備使用率。 

決議： 

1、請依外聘委員建議事項，補充哺(集)乳室使用情形及預期效益。 

2、請於第1季執行完成後，提供使用率相關數據予主席及外聘委員確認，

再續執行。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08 分。 


